
附件3

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
填报单位名称：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金额单位：万元

基本
情况

项目名称 大型修缮 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金额 75.75

实施文件依据 江科〔2022〕79号附件1 江门市科技局西北侧不稳定边坡应急调查报告 项目级次 市级

资金
情况

资金安排情况
预算计划安排 75.75万元

实际分配下达 市本级 75.75 转移支付至下级 0

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出金额 市本级 71.772 转移支付至下级 0

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
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，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不断
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，避免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。

是否如期实现预期总体目标 是

指标评分表

评价指标

评价年度预期值 评价年度实现值 自评分数
未达标原
因分析

评分标准

参考佐证材料
（说明：本栏佐证材料

供，部门只要能证明对应
指标即可，不用全部提供

。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

决策 20

立项管理 12 论证决策规范性 12 12

1.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
、风险评估、绩效评估、集体决策的，得6
分；
2.项目按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的，得3分；
3.审批文件、材料符合相关要求，得3分。

佐证材料1

事项管理 8 监管有效性 8 8
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
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、监控、督促整改的，
得满分。否则，视情况扣分。

佐证材料2

产出 40

数量指标

各项指标权重=40/指标总数

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数

各项指标权重
=40/指标总数

1处 1处 10

1.定量指标：自评分数=评价年度实现值/评
价年度预期值*指标权重*100。
2.定性指标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“全部
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”、“部分达成预期指
标并具有一定效果”、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
效果较差”三挡，分别按照80%（含）-100%
、60%（含）-80%、0-60%填写完成比例。自
评分数=完成比例*指标权重*100。

佐证材料3
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 10

时效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建成及时率 100% 100% 10

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经费 ≤75.75万元 71.772万元 10

效益 40

经济效益指标

各项指标权重=40/指标总数
各项指标权重
=40/指标总数

佐证材料4

社会效益指标 较大或以上等级地质灾害事故发生次数 0次 0次 13.33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发挥作用年限（年） 3-5年 3-5年 13.33

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≥90% 100% 13.34

合计： 100 100 100 100

一、资金使用绩效:
（一）资金支出情况：
本年度西北侧不稳定边坡治理工程共计支出71.772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该工程在2024年完工并通过验收，已完成全部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资金分用途使用成效
本次边坡治理工程已按既定目标如期竣工并通过验收，我局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不断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，避免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。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资金管
理、项目管理、项目绩效
等方面

二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：暂无

三、改进意见: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暂无。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资金管
理、项目管理、项目绩效
等方面

四、到期资金：
2026年及后续年度资金需求情况（含测算依据、测算明细和说明）。
非专项资金，无须填报。

仅专项资金需填报


